广东证监局会同省有关部门切实做好

辖区内幕交易防控工作

按照证监会的统一部署，近年来广东证监局高度重视资本市场内幕交易问题，与省有关部门密切协作，按照“打防结合、综合治理”的方针大力推进打击和防控内幕交易各项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一、积极开展宣传教育

广东证监局坚持预防为主、教育为先，注重加强对辖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中介机构等方面有关防控内幕交易的法制教育。一是编印《上市公司高管人员买卖股票行为规范》宣传册，以漫画的形式，结合典型案例剖析，深入浅出地揭示了内幕交易等当前股票交易违法违规行为的基本概念、主要情形、违法违规责任。广东证监局共向辖区130多家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和20多个地市金融服务部门免费送出8000多本宣传册。二是通过定期编印的《证券期货法制工作通讯》、《上市公司监管工作动态》等向辖区上市公司通报有关政策法规、曝光内幕交易案件。三是持续开展对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防控内幕交易的培训，举办多期上市公司高管人员培训班，邀请中国证监会、省纪委有关专家和我局稽查处室负责人讲授上市公司法纪、剖析内幕交易违法违规案例；与省国资委联合开展了对辖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法制培训，增强控股股东对规范内幕信息管理、防范内幕交易违法行为的认识。

二、加大对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

一是建立舆情监控和股价异动快速反应机制，加强对上市公司每日公告信息和媒体报道的监控，按照“有异动必有反应”的要求，对股价异动公司及时采取相关监管措施。二是建立“日常检查、稽查提前介入、非正式调查、立案调查”等步步升级、层层递进的监管工作机制，日常监管一旦发现内幕交易案线索，立即启动下一层监管措施，提高对内幕交易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质量和效率。三是严肃处理违规买卖股票行为，并向辖区上市公司通报。2009年以来，广东证监局共对股票交易违规的5家上市公司股东和高管人员采取行政监管措施，向辖区上市公司公开通报了原金发科技高管人员因违规买卖本公司股票被中国证监会处罚的情况。四是全面梳理辖区上市公司2008年至2009年期间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和报备工作情况，对12000多人次内幕信息知情人情况进行排查，商请沪深交易所核查34家发生过重大事项的上市公司600多名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发现一家公司聘请的注册会计师涉嫌内幕交易的重要线索，并移送稽查立案处理。五是集中力量查办内幕交易大案要案。2010年广东证监局共主办19起涉嫌内幕交易案。

三、强化上市公司内控机制建设
一是督促上市公司加强内部相关制度建设。先后下发了《关于加强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管理杜绝内幕交易行为的通知》、《关于严格规范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买卖本公司股票行为的通知》，要求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报备、重大信息内部报告、信息披露管理、高管人员股票交易行为管理和股票交易事前报备、信息披露和买卖公司股票违规责任追究等内幕信息管理制度，切实防范高管人员内幕交易行为。二是深入开展信息披露检查专项行动。在辖区111家上市公司中开展了信息披露检查专项行动，对26家重点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发现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不够完善、重大信息内部传递程序不够规范、内幕信息保密措施不到位、内幕知情人名单报备不及时不完整等问题98项，并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督促有关上市公司限期逐项整改。目前有关公司已完成94项问题的整改工作，信息披露行为的规范性和透明度明显增强。

四、构建内幕交易综合防控体系

一是与省国资委联合下发《关于规范我省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治理运作行为的通知》（广东证监〔2008〕19号），对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等重大事件过程中国有股东及各主管部门信息披露责任作出了具体规定，明确国有控股股东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上市公司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要求。二是与省国资委、监察厅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建立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内幕信息管理制度的通知》，将内幕信息管控主体从上市公司内部延伸到控股股东，明确了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内幕信息管理主体责任、管理内容、管理程序、责任追究等方面的要求，并把工作中接触内幕信息的上市公司国有控股股东工作人员纳入内幕信息知情人报备范围。三是支持省政府出台贯彻落实国办发〔2010〕55号文的具体意见，为省政府代拟了《转发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等部门关于依法打击和防控资本市场内幕交易意见的通知>的通知》。

五、做好局内工作人员防控内幕交易工作

一是组织局内全体干部开展内幕信息防控法律法规的学习，并通过闭卷考试检查学习效果，推动全局工作人员提高防控内幕交易的法律意识。二是在全局范围内对工作人员遵守不准利用知悉或者掌握的内幕信息谋取不正当利益等规定的情况进行自查自纠，全面排查内部规程和内控机制上可能存在的漏洞及薄弱环节，坚决防范各类泄密、传播内幕信息情况的发生。三是落实工作人员不得泄露和传播内幕信息的有关规定，完善现场检查廉政监督措施，加强工作人员现场检查环节的内幕信息保密工作；加强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监管中的内幕信息保密工作，对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事项，原则上不进行方案公开前的预沟通，确因化解风险等特殊情况需要协调解决有关问题、需要听取上市公司工作汇报的，严格做好参与沟通人员的登记工作。四是试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对敏感的工作信息采取经办人全程跟踪、审核人签字留痕的文件流转程序，杜绝无关人员非因工作需要接触敏感信息，实现敏感信息的有效隔离。
通过开展上述工作，辖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高级管理人员诚信守法投资理念逐步增强，加强内幕信息管理、规范股票买卖行为的意识显著提高；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管理制度逐步完善，部分公司存在的内幕信息管理不到位、内幕信息知情人报备不及时、不完整等问题得到了及时整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和内幕信息管理水平明显提高；内幕交易综合防控体系初见雏形，初步建立了证监、国资、监察三个部门联合检查、联合处理国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内幕信息管理事项的综合防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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